湖口县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

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提升12345热线服务的意见》（国办函〔2025〕66号）精神和要求，进一步规范和提升湖口县12345热线服务工作，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规范管理行为、优化工作流程、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监督核查等措施，保障湖口县12345热线工单受理、分派、办理、反馈、督导等环节高效运转，实现工单按时接收率100%、按时办结率100%、满意率100%的工作目标。

二、工作措施

（一）规范12345热线工单受理分派

1.规范工单受理及分派。县12345热线中心负责接收受理市12345热线中心转派的工单，24小时内完成工单签收，同步完成工单信息核实，负责工单信息准确完整。各乡镇、各部门负责接收县12345热线中心分派的工单，24小时内完成工单签收。

2.热线工单分派原则。一是依据工作职能分派，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各地各单位“三定”方案工作职责，乡镇履职事项清单等进行工单分派。二是坚持职能相近有利工作分派，对职能交叉、职能边界不清的，原则上根据工单诉求，依照职责相近和有利工作的原则进行工单分派。三是实行部门会商联合办理，工单诉求涉及多个部门的，由县12345热线中心牵头会商，明确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进行联合办理。四是县领导签批交办，对分派不出去的工单，呈请县领导签字交办。
3.规范工单退回改派。受理单位认为不属其职责范围内的工单，应在工单签收24小时内申请退回。工单退回需填写《湖口县12345 热线工单退回申请表》，说明申请退回理由和改派意见，并由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加盖公章，经县热线中心研判同意后方可退回。县热线中心需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单退回审核，审核通过的及时进行改派，审核不通过的由原承办单位继续受理办结。

4.规范异议工单分派。对职能交叉相互推诿扯皮、联合会商无单位牵头、热点难点和重大社会关切无人受理的工单，由行业管理部门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参与，到现场或12345热线中心会商分派，会商无果的由行业牵头部门办理。其他部门配合，都作为承办责任单位。
（二）提升12345热线工单办理质效

5.规定时限内办结。各地各单位承办的各类工单，必须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咨询类工单2个工作日，求助类工单6个工作日，投诉类工单8个工作日，以上办理时限包含1个工作日的接收时间。特殊情况需延期的，承办单位需在办理时限届满前24小时在系统内申请，说明原因及预计办结时间，经市热线中心批准后方可延期。延期次数原则上不超过2次，每次延期时间不超过原办理时限。

6.工单办理全流程闭环。各地各单位要明确一名分管领导和相应工作股室，至少配备一名以上工作人员负责12345热线工单签收、办理及回复等工作；要建立单位内部工单受理、告知、呈批、办理、答复、办结、保密、考核、问责等工作机制，压实工单办理责任。

7.规范工单办结材料整理上报。承办单位不仅要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工单办理，同时要在规定时限内将办理结果反馈至县12345热线平台。反馈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及现场检查情况、处理结果及沟通情况、拟办意见（拟答复口径），确保回复内容准确、完整、清晰。对于复杂问题，承办单位需提供详细的解决方案和进度安排，并定期向县热线平台更新办理情况，杜绝工单逾期。

8.规范运用工单申诉政策。对无办理空间、无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据的诉求，以及行政调解类、执法办案类、建议未采纳且已进行了解释答复的事项，承办单位可以运用申诉政策，在系统内提出申诉，经市12345热线中心审核通过后，按“不计入满意度统计”归档。承办单位要加强申诉材料的收集、整理，提供充实的佐证材料（如法律依据、聊天记录、录音等），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把关后再在系统上传材料。

（三）加强12345热线工单办理审核

9.健全完善工单办理审核。一是承办单位要健全工单办理内部审核机制，要明确责任人员加强工单办理过程、办理结果、办理材料全流程审核，确保工单办理的质效。二是县12345热线中心要加强办结的初审，县热线中心在收到承办单位提交的工单办理报告后，按照统一的审核标准和流程对工单进行审核，重点审核内容完整性、办理结果合理性、回复格式规范性等。对不符合要求的反馈结果，退回承办单位重新办理。

10.推行工单办理提级核查。针对群众反复投诉的、多次发回重办的、推诿扯皮的、县领导签字交办的、重大社会关切的热点难点工单，由县两办督查室、县纪委相关派驻纪检组等部门提级核查工单办理质量，对不作为、慢作为、走过场应付了事或损害群众企业利益的坚决予以制止并问责。

11.开展工单办理质效评议。针对诉求人不满意而承办单位认为办理合规的工单，组织召开民意诉求第三方评价会，邀请相关承办单位的科室负责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业律师、教师及退休老干部代表等担任评价员，对此类诉求件进行客观评价。评议为合理诉求的，承办单位要限期解决问题；对评议为不合理诉求，支持承办部门运用申诉政策进行申诉。

（四）夯实12345热线工作基础

12.建立月报分析制度。为提升12345热线工单办理质效，全面掌握工作动态推动工作，县12345热线中心每月对12345热线工单办理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编印《湖口县12345政务服务热线月报》供各地单位参阅。

13.建立热点问题专报机制。县热线中心对工单诉求、热点数据进行分析研判，对一些热点难点诉求、重大社会问题等，以热点问题专报的形式呈报县领导阅示。同时，同步将热点问题分析专报抄送至相关职能部门，推动问题妥善处理。

14.建立工单派单目录。县12345热线中心牵头依照市12345热线工单派单目录，组织各地各单位梳理完善本部门派单目录，逐步建成县12345热线工单派单目录，便于工单派转。

15.加强数字化建设。县12345热线中心要加强12345热线数字化建设，赋能政府治理，要及时将平台信息推送到同级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健全12345热线知识库，及时更新和维护本部门的知识库内容，适时运用人工智能，探索智能问答、智能填单、智能回访、智能分析，提升智能化辅助水平。

16.建立信息保密机制。对诉求人个人信息（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等）、承办单位上传的佐证材料（合同、照片、视频等），各级12345热线工作人员要按照相关规定予以严格保密，不得将控告、举报材料和诉求人信息及有关情况泄露给被投诉人员或单位及无关单位和个人。对于不宜公开的办理结果和诉求人不愿意公开的答复，不得向社会公开。在确保信息安全的情况下，要与县委社工部（信访）、综治中心、公安110 等部门加强联动和信息共享。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
12345热线是政府和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平台，各地各单位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聚焦群众需求，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进一步畅通政府与群众互动渠道，强化管理，优化服务，尽最大努力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二）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各单位要进一步强化“一把手”负责制，单位主要领导要全面掌握本地本单位热线工单办理情况，对疑难复杂的问题要亲自过问、亲自协调，亲自督办，分管领导要将12345热线工作作为日常重要工作抓实抓好，形成分级负责、分级管理的工作格局。

（三）强化责任落实

各地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本方案要求，围绕工单受理、办理、审核、办结等环节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对群众诉求要做到不拖延、不敷衍，能立即解决的问题要立即予以解决，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向诉求人讲清楚情况，明确分步推进方案，对不符合政策或要求不合理的问题，要诚心沟通，耐心解释，争取群众理解，真正把工作做深、做实、做细，确保热线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全面提高满意度。



